



杭锦后旗财政局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5年，杭锦后旗财政局在旗委、旗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的正确领导下，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紧扣法治政府建设目标，将依法理财、依法行政贯穿财政工作全过程，在强化法治学习、规范财政管理、履行财政职能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法治财政建设与财政业务深度融合，为全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现将本年度法治财政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一、强化政治引领与法治学习，筑牢依法理财思想根基
（一）扛牢法治建设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财政建设纳入局党组重要议事日程。局主要负责人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年主持召开局党组会议研究法治财政建设工作4次，亲自部署规范性文件清理、财经纪律整治等重点任务，协调解决法治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将领导班子成员履行法治建设职责及学法用法情况纳入个人年终述职报告，推动“关键少数”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法治建设工作格局。
（二）深化法治学习与培训
[bookmark: OLE_LINK1]一是突出政治理论与法治思想融合学习。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学习制度，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纳入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干部集体学习内容。全年开展法治建设工作学习会、部署会议5次，结合财政工作实际研讨贯彻落实举措，推动法治思想与财政业务同频共振。
二是强化财政核心法规系统学习。围绕财政工作需求，系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行业法规学习，提升干部运用法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全年我局开展各类法规学习6次，开展财会业务培训覆盖全旗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800余人次。
三是开展专项纪律与保密学习。聚焦财政工作风险点，全年组织开展2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专题学习，结合财政资金管理、涉密文件流转等实际工作，讲解保密制度要求与违规后果，强化干部保密意识。结合党风廉政建设，召开警示教育大会4次，通过典型案例剖析，筑牢干部拒腐防变的法治思想防线。
二、聚焦财政职能履行，以法治手段保障财政运行
（一）依法组织收入，夯实财政保障基础
健全“依法征管、应收尽收”工作机制。加强与税务部门协作，对河套酒业、旭一牧业等重点企业及“8+N”产业园区入驻企业开展精准税源监控，确保税收收入合规入库。2025年，全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83亿元，其中税收收入2.47亿元，非税收入1.36亿元，收入质量持续优化。
（二）规范财政支出，兜牢“三保”底线
一是严格支出管理与“三保”保障。依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三公”经费同比下降39.69%；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全年“三保”支出完成17.52亿元，执行率99.63%，其中保基本民生支出5.70亿元、保工资支出10.97亿元、保运转支出0.85亿元，确保干部职工工资、离退休费等按时发放，行政事业单位正常运转。二是强化民生资金法治监管。聚焦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依法规范资金拨付流程，依托“一卡通”系统兑付各项惠民补贴资金2.4亿元，覆盖6个领域30类25项，惠及群众41.5万人次，实现资金发放透明可追溯。三是规范专项资金与债券资金管理。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加强政府债券资金使用管理，严禁资金挪用、闲置，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
（三）严守债务风险底线，依法推进债务化解
压实债务化解责任。通过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处置闲置资产、争取上级化债资金等方式，全年完成年度化债目标任务的101%，隐性债务存量稳步下降；建立债务动态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修订《杭锦后旗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确保法定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区间，坚决不发生系统性债务风险。
三、完善法治制度与监督，提升财政管理规范化水平
（一）健全核心制度体系，筑牢法治防控根基
严格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程序履行集体讨论、末位表态等流程，确保决策合法合规。全面执行《杭锦后旗财政局法律风险控制办法》，梳理12类核心业务风险点，通过岗位分离、流程管控等方式防范化解风险。聘请专业律师参与重大决策、合同审查等法律事务，为依法理财提供专业支撑。
（二）强化财政监督与执法规范
一是推进财会监督常态化。依据《财政部门监督办法》，对20个行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重点核查预算编制、资金使用、票据管理等环节的合规性，推动财政管理精细化。二是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管理贯穿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推动预算监督从“重支出”向“重效益”转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持续提高。三是深化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进一步优化预算编审规则和流程，强化线上审核力度，实现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流程闭环管理，提升预算编制的规范性、准确性和便捷性。
（三）深化党建与法治融合
以“红锦财”党建品牌为引领，推行“一二三四五”支部工作法，将法治建设融入党建工作各环节。通过“财政干部大讲堂”“业务大比武”等载体，围绕预算管理、税收征管、债务化解等21个模块开展攻坚学习，推动干部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强化法治思维，我局刘阳同志荣获全区财政干部大比武业务标兵称号。组织党员深入9个乡镇、1个农场开展“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财政补贴资金宣讲活动，面对面解读惠民惠农政策，推动法治财政服务向基层延伸。
[bookmark: _GoBack]四、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法治学习针对性有待提升。部分干部对财政法规的学习仍停留在理论层面，结合复杂业务场景的实操应用能力不足；二是普法宣传形式较为传统。依托新媒体、案例解读等创新形式较少，群众对财政法规与惠民政策的知晓度有待提高。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深化法治学习与普法创新。聚焦财政业务难点，组织财政干部参与全区财政系统“大比武”等实战练兵活动；利用公众号等载体，重点宣传预算法、政府采购法及惠民政策，提升普法覆盖面与吸引力。二是强化财经纪律刚性约束。强化预算单位财经纪律，对违规单位严肃通报并督促整改；加强与审计、纪检监察部门协作，形成监督合力，对财经领域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三是推动法治与业务深度融合。将法治建设目标纳入财政重点工作考核，在税源培育、债务化解、民生保障等工作中明确法治要求，建立“业务开展前学法、决策前合法性审查、执行中依法监管”的工作机制，切实以法治手段保障财政高质量发展。
2026年，杭锦后旗财政局将持续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决策部署，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不断提升依法理财、依法行政水平，为杭锦后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财政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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